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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将其控

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循环”）分拆至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投行”、“独立财务顾问”）为格林美本次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

问。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东方投行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进行审慎核查，并出具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分拆情况概述 

2021 年 4 月 19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创业

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及其他与本次

分拆上市相关的议案，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格林循环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二、本次分拆终止原因 

自筹划本次分拆上市事项以来，公司积极推进相关事宜，组织中介机构开展 

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格林循环重组格林美电子废弃物业务后，一方面进一步巩

固及完善较为成熟的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推进电子废弃物业务由报废家电拆解

为主导向废塑料改性再生业务以及废电路板综合利用业务转型升级，在电子废弃

物基金补贴下滑以及疫情持续影响的大背景下，迅速由单一依赖电子废弃物拆解

为主导的模式转为“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废塑料再生与废线路板综合利用”双轨

驱动的新兴模式，有效对冲电子废弃物补贴基金下滑的不利影响，电子废弃物循

环利用业务的规模及营收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强化业务的独立运行体系构建与管



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格林循环管理层积极构建供应链、市场链、资金链、创

新链等各种独立运行的管理体系，迅速达到公司治理的独立性要求，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 

基于公司完成电子废弃物分拆与业务重组的时间到上市申报的时间较短以

及格林循环分拆与重组后的独立运行时间还不足两个独立运行年度的现实，为了

给予格林循环更充分的时间及更宽松的环境发展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业务，进一

步夯实格林循环的独立性运行，进一步巩固及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废塑料

再生与废线路板综合利用”双轨驱动的新兴业务模式，提升业务竞争力与盈利稳

定性，经充分审慎的研究，公司认为现阶段继续推进格林循环分拆上市的条件不

成熟，决定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公司将坚定不移推动电子废弃物分拆上市，做强做大以电子废弃物为主体的

变废为宝产业。公司电子废弃物业务是中国电子废弃物绿色处理的先行者与开创

者，居全球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将发挥电子废弃物业务拥有“行业的唯一国家科

技进步奖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以及遍布中国多省市的产业优势，

进一步完善电子废弃物的深度循环，提升业务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将积极推动

格林循环完善供应链、市场链、资金链、创新链等各种独立运行的管理体系，快

速满足业务分拆与重组后的各种独立性运行需要。 

公司计划在格林循环业务分拆与重组具备两个独立运行年度且在格林循环

2022 年年报完成后再积极实施 IPO 工作。 

三、终止本次分拆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等

与本次分拆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

分拆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同意终止控股子公司格林循环分拆

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事项。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四、本次分拆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分拆上市对公司没有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

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将根据格林循环

的业务发展情况以及资本市场外部环境等因素，统筹安排格林循环分拆上市事宜，

一年内再次择机启动格林循环分拆上市。  

 五、与本次分拆上市终止相关的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终止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事项公告后的一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上市公司

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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